附件2：
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基本要求

为保障存量资源改建养老服务设施的质量和安全，根据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JGJ 450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）、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 50763）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（GB55037）、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43）等国家及地方标准，制定本建设基本要求。
一、建筑与安全通用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建筑选址与楼层。应选择地质条件稳定、交通便利、市政配套完善的地段，远离噪声源、污染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场所。老年人居室及主要功能空间不应设置在地下室、半地下室；宜设置在建筑首层，位于其他楼层时应配备电梯或无障碍坡道。（依据JGJ 450、GB 50016）
（二）疏散与消防。应符合国家防火标准有关要求。应设置不少于2个安全出口，疏散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.4m，并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；应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设置微型消防站或轻便消防水龙；视频监控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；装修不得使用易燃材料，地面应防滑。（依据GB 50016）
（三）无障碍设施。主要出入口门净宽不应小于0.80m（护理型居室门不应小于1.10m），主要走廊净宽不宜小于1.80m；楼梯两侧应设连续扶手，踏步防滑并设警示条；应设置无障碍电梯或坡道、无障碍卫生间及紧急呼叫装置；标志标识应符合MZ/T 131要求。（依据GB 50763、JGJ 450）
（四）日照与环境。老年人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宜少于2h；冬季室温不宜低于20℃，夏季不宜高于28℃；主要出入口前应留有不小于1.50m的轮椅回转空间；宜设置室外活动场地，通行满足轮椅要求。（依据JGJ 450）
二、功能空间通用条件
（一）老年人居室与照料单元。每间居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㎡/床，单人间不应小于10㎡，双人间不应小于16㎡；护理型床位应按单元相对独立设置，每个照料单元不宜大于60床，失智老年人照料单元不宜大于20床。（依据JGJ 450）
（二）公共活动空间。阅览室、多功能活动室等公共活动空间应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，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.5㎡/床（依据JGJ 450、GB 50867）。应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桌椅，家具应圆角处理并稳固防滑；应设置符合要求的标识系统。
（三）医疗康复用房。内设医务室或护理站的，应按照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<养老机构医务室基本标准（试行）>和<养老机构护理站基本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国卫办医发〔2014〕57号)执行。
三、分类设施最低配建标准
（一）养老机构。按JGJ 450执行，护理型床位占比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居室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和智能化照护设备。
（二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。按建标143执行，建筑面积不应低于150㎡，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5分钟；应设日间照料室、康复训练室、多功能活动室、助餐区，半数以上房间应满足日照标准。
（三）助餐设施。应符合《长春市敬老餐厅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就餐区域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5㎡（可容纳10人同时就餐）；应设置配餐、食品处理、就餐、清洗消毒等功能分区；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配备明厨亮灶设备并接入监管平台；应在醒目位置加挂统一设计的敬老餐厅标识。
（四）老年人活动中心。应满足辖区内老年人活动需求，建筑面积不应低于100㎡；多功能活动室面积不应小于总建筑面积的30%；应配备文娱设备、健身器材、多媒体设备，并设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。
（五）银发商店。应满足商品（服务）正常展示与老年顾客通行需求，设置适老化产品展示购买区、体验区、租赁区及健康咨询区；产品陈列高度应便于老年人取用，设置醒目大字号价格标签及老年人优先结账通道。
四、附则
本建设基本要求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改建项目间距、日照、退界、交通、市政配套、绿地率等指标，可按不低于现状水平控制；确需适当调整容积率、建筑规模的，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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